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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高新区化工
路与长椿路交叉口往南
走，路两边垃圾成堆，垃
圾堆大约有 1000米长，
长期无人清理，夜间有
人多次焚烧垃圾，产生
有刺激性气味；再往南
走 500 米左右路西，企
鹅建材厂，院内有十几
家小作坊，卖砂石建材、
收废品等，产生的污水
直接外排到长椿路上。
之前向市督导组反映过
后，街道办事处用围挡
对长椿路两边的垃圾进
行遮挡，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垃圾一直没
有清理。企鹅建材厂院
内的小作坊在反映后也
进行处理过，但是没多
长时间就又出现。

郑州市中原区化工
路与紫竹路交叉口向北
500 米路西，郑州三棉
纺织有限公司院内废品
收购站，加工时噪音扰
民，气味难闻，叉车冒黑
烟。

郑州市经开区潮河
街道拓丰祥和居小区 2
期，小区楼下旁边已经
挖 好 地 基 准 备 建 加 油
站，距离居民区过近。
举报人希望禁止在小区
楼下建加油站。

郑州市新郑市郭店
镇冯寺村 107国道旁边
村牌往西走 50 米再往
北走 200 米，村支部书
记冯万松在移动塔旁边
建了三个厂，分别是做
纸盒的、做辣条的、做标
牌 的 ，无 环 保 手 续 。
2021 年 6 月 21 日有人
在冯寺水库旁边私藏甲
酸甲酯泄露，造成两人
死亡，当时村里处理了
很多人，唯独冯万松没
有得到任何处理，举报
人怀疑县里有保护伞。

群众来信反映：郑
州市中牟县万滩镇境内
312 炎黄快速路与广惠
街交叉口往南 500米处
（连霍高速北侧）近 1公
里道路未修通，前期路
政部门路基已平整，近
期当地村组干部与不法
人员相互勾结，牟取暴
利，在此处倾倒大量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
积如山，致使村庄道路
和庄稼受损严重，污染
环境。

行政区域

中原区

中原区

经开区

新郑市

中牟县

污染类型

大气
水

噪音
大气

其他污染

其他
污染

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2022年 1月 5日、6日，中原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查，
2015年铁炉村征迁启动后，由于郑州企鹅粮油机械有限公司租赁合同未到期，该
企业厂房未拆除，周边已基本征迁完毕，由于征迁后该区域一直未开发，西流湖
街道办事处按照郑州市环境攻坚办《关于印发郑州市环境攻坚5个领域分类管理
办法的通知》（郑环攻坚办〔2020〕35号）待建工地需落实“2个百分百”要求，用
土工布对建筑垃圾进行覆盖，并设置围挡。经摸排，未发现焚烧垃圾痕迹。

郑州企鹅粮油机械有限公司搬迁后，将车间对外出租，目前，13个车间已对
外出租 12间，空闲 1间。经逐间排查，具体情况如下：1.南排东一和北排东二车
间为郑州市努力搬砖建材有限公司高新分公司，主要用于建材物料存放仓库，车
间地面已硬化，目前存放有袋装水泥、大沙；2.南排东二车间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桐林宝玻璃店，主要用于存放玻璃制品，车间地面已硬化；3.南排东三车间
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金运输服务部，主要用于设备仓储存放，车间地面已
硬化；4.南排东四车间为郑州亿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和仓
储服务，车间地面已硬化，车间内存放有回收的废品，内有两间活动板房，老板夫妇
在此居住，场内配有消防设备；5.南排东五车间为郑州郑圃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从事再生资源回收、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车间地面已硬化，车间内存
放有回收的废旧金属，车间内有一间活动板房，场内配有消防设备；6.南排东六、七
车间为河南省嘉挺商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再生资
源回收、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及其他许可项目
等，车间内地面已硬化，有一间活动板房，场内堆放有回收的废品，一台吊机用于场
内废品规整；7.北排东一车间为河南哇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用于电动车存放
仓库，车间地面已硬化，存放有待销售的电动车和外卖车；8.北排东三车间为郑州
颂凯机械设备租赁仓库，仅作为仓储使用，车间地面已硬化，场内有一间活动板房，
存放有少量机械设备；9.北排东四车间为河南斗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再
生资源回收、加工、销售等许可项目，车间地面已硬化，有一间简易板房用于临时
休息，场内存放有回收打包的废纸，配备有消防设备；10.北排东五车间为空房；
11.北排东六车间为河南顺陆物流有限公司仓库，用于塑料垃圾桶存放仓库，车间
地面已硬化，场内存放有各类待销售的塑料垃圾桶。

2005年，郑州企鹅粮油机械有限公司与周边企业合资修建有污水管道，并
接入化工路污水管网。厂区内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均经污水管道排入化工路
污水管网，不存在污水直排现象。

2022年1月5日，中原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查，该废品收
购站整体位于封闭的厂房内，地面进行了硬化，无明显扬尘，有轻微异味，厂区西侧
堆放有未经处理的塑料瓶及废纸等回收原材料，厂区东侧存放有经打包处理后的
成品。现场有1台叉车、1台分拣机、1台打包机，打包机前有污渍残留，叉车悬挂有
国三标识牌，现场启动车辆无冒黑烟情况，聘请第三方公司对排气烟度进行检测，
结果合格。经了解，该企业生产时间为 8:30—11:30，14:00—18:00，生产时大
门关闭，且周边800米范围内无居民区。

2022年 1月 5日，经开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经查：
该地块位于潮河办事处经南八路以东、腾达路以南，土地面积3139.59平方米，毗
邻拓丰祥和居 2期住宅小区。目前，该地块现状为地面清表状态，尚未进行地基
开挖及后续建设工作。

经调阅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相关材料，根据 2012年 11月批复的《滨河国
际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规划为加油加气站用地，相邻宗地为居住用地，
符合相关规划要求。

区投资促进局 2021年 11月 17日根据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的招拍挂公
告信息向郑州市商务局上报行业发展规划请示，市商务局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在《郑州日报》对该位置成品油行业 2021年度发展规划进行了公示。该地块
挂牌后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由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河南销售有限公司竞拍获
得。该地块根据前期规划拟进行加油加气站建设。该加油加气站相关审批手
续尚在办理中。

2022年 1月 5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到现场进行
核查：

1.关于“郑州市新郑市郭店镇冯寺村 107国道旁边村牌往西走 50米再往北
走 200米，村支部书记冯万松在移动塔旁边建了三个厂，分别是做纸盒的、做辣
条的、做标牌的，无环保手续”的情况

现场核查时，标牌加工点未生产，现场有 2台剪板机、3台冲床、3台刻字机，
车间内堆放有部分原料和成品；一次性口杯加工点未生产，现场有 8台一次性口
杯机，车间内堆放有部分产品。该标牌加工点和一次性口杯加工点不符合规划
要求，没有办理相关手续。

新郑市鑫欣食品有限公司未生产，该公司于 2012年 5月通过新郑市环境保
护局审批，审批文号：新环审〔2012〕21号，于2016年 9月通过新郑市环境保护局
验收，验收文号：新环验〔2016〕38号。

2.关于“2021年 6月 21日有人在冯寺水库旁边私藏甲酸甲酯泄露，造成两人
死亡，当时村里处理了很多人，唯独冯万松没有得到任何处理，举报人怀疑县里
有保护伞”的情况

新郑市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在查处新郑市郭店镇“6·21”事件时，发现郭店
镇冯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万松作为主要负责人存在工作严重失职失
责，同时，发现其涉嫌其他违纪行为，已经被新郑市纪委立案审查，其违纪问题已
移送相关单位，调查处理结果随后公布。

2022年 1月 5日，中牟县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一）近期当地村组干部与不法人员相互勾结，牟取暴利的情况
经走访了解，未发现有村组干部存在与不法人员相互勾结，牟取暴利情况。

此举报不属实。
（二）在此处倾倒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积如山，致使村庄道路和庄稼

受损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况
经现场查看，举报的位置及周边土地平整，道路通畅，未发现生活垃圾和建

筑垃圾堆积以及庄稼受损的情况。
由于此地段土地于 2017年完成征收，至今项目未开工，也没有施工单位进

场。但由于日常巡查力度不够，以往存在周边居民偷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渣
土的情况。中牟县万滩镇在巡查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对垃圾进行清运。同
时，为防止再有偷倒垃圾的情况发生，现场也安装了监控设备，加强对该地块的
管控。此举报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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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西流湖街道办事处安排人员对郑州企鹅粮
油机械有限公司周边建筑垃圾进行摸排，发现一处清
理一处，目前已清理完毕，并重新覆盖。二是对厂区
内企业负责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要求规范管理，加大
保洁力度，保持场内环境整洁有序，坚决杜绝污水直
排现象。下一步，中原区将加强巡查，强化日常监管，
避免出现类似污染环境问题。

须水街道办事处要求郑州青勇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一是加强内部管理，对现存
废品进行分类整理，规范存放，及时转运，确保厂区干
净整洁。二是规范作业时段，禁止午间及夜间作业，
减少噪音。三是及时对车间洒水降尘，通风换气，保
持车间良好卫生环境，清除异味。四是按要求使用合
规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油品，定期保养，避免车辆出现
冒黑烟情况。下一步，中原区将严格按照《再生资源
回收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
的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近些年在城市规划实施中，加油加气站、垃圾中
转站、变电站等公共服务设施落地难，邻避现象日益
增多，市民在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又不愿意让公共
服务设施修在自己家门口。加油加气站是城市生活
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公共配套设施，经开区加油难
现象十分突出，希望居民从城市发展的大局出发，理
解支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同时，成品油零售是一个
非常成熟和发达的商贸业态，国家对加油加气站的日
常运行管理有非常完善的监管体系，能够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该项目下步建设中，经开区将从严加强监管。
该项目在相关审批手续齐全、与拓丰祥和居小区 2期
住宅建筑物安全间距满足《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
工规范》规定，符合安全防护要求的前提下，方可进行
建设；同时，充分考虑居民诉求，在后期建筑审批时，
采取增加储油罐与建筑物退让距离、优化出入口设置
等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2022年 1月 6日，标牌加工点和一次性口杯加工
点不符合规划要求，没有办理相关手续，郭店镇政府
当日对其下达限期取缔通知单，责令其自行拆除。截
至目前，标牌加工点机器设备拆除到位，部分原料和
产品因疫情原因，暂就地存放；一次性口杯加工点生
产设备、原料和产品清理到位。

下一步，新郑市将加大监管巡查力度，杜绝类似
情况再次发生。

中牟县将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加强自我约
束，减少自我不良行为给居民生活环境带来的影响。
同时，加强日常巡查的力度，发现问题，立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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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

责任追究
情况

无

无

无

1.郭店
镇 冯 寺 村
党 支 部 书
记、村委会
主 任 冯 万
松 先 期 已
被 新 郑 市
纪 委 立 案
审查，本次
违 纪 问 题
移 送 相 关
科室，不再
对 其 进 行
立案审查。

2.郭店
镇 纪 委 给
予 冯 寺 村
支 部 委 员
冯 永 超 全
镇 通 报 批
评处理。

无

（下转十四版）


